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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联合发布第一批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典型
案例。第一批11件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
的指引作用，助力化解因加装电梯导致的邻里纠
纷，保障人民幸福安居。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法律这样规定法律这样规定

妥善化解邻里纠纷、为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事关千万家庭幸福
安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我国
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
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还对业主决定
加装电梯的表决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

2023年9月1日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22条规定：“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
人提供便利。”

“房屋所有权人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善、
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加强沟通协商，依法配合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陈宜
芳说，本次发布典型案例中加装电梯行为都依法
履行了民主决策程序、完成了报建审批手续，明确
了其他业主不得违法阻挠依法加装电梯的行为规
范。

做好调解做好调解，，妥善化解纠纷妥善化解纠纷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改
善居民生活品质、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一项重要
举措，但是在电梯加装和使用过程中，因邻里间需
求和利益不同，容易产生纠纷。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多起典型案例均通过调
解方式处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通过人民法院、
政府部门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将矛盾
化解在基层，让纠纷不出街道。

“邻里纠纷是典型的熟人之间的纠纷，如果放
任纠纷发展并将此类纠纷全部引入法院，反而会
因诉生怨、积怨成仇，不利于纠纷化解。”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表示，此次发布典型案
例，就是要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和行政主管部门坚
持“抓前端、治未病”，用好调解这个“东方经验”，
开展多元解纷，加强诉源治理。

弘扬传统美德弘扬传统美德、、促进社区和谐促进社区和谐

与邻为善、守望相助、互谅互让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社区和家庭一样，以让为要、以和为
贵。

例如，在王某、窦某诉骆某、阳某等侵权责任
纠纷案中，楼上业主在已经胜诉并已完成电梯加
装的情况下，仍然主动出资为二层反对加装电梯
的年届九旬的老年人增设电梯入户连廊，以便于
其使用电梯，充分保障了老年人权益，使邻里关系
更加和谐。

邻里关系是典型的熟人关系。处理邻里纠
纷，既需要法治、德治，也需要自治。例如，在浙江
杭州某小区化解加装电梯纠纷时，当地街道办搭
建听证平台，邀请各方参与听证，让法律专业人员
释法，由人民群众讲理，让法治与自治有机衔接，
使人民群众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自行化解纠纷，
促使搁置4年的加梯项目“破冰”。

“通过充分释法说理、沟通交流，自发解决纠
纷，让纠纷不出街道，达到了很好的诉源治理效
果。”吴景丽说。

多方发力多方发力，，加快破解加装电梯难题加快破解加装电梯难题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既是件好事，也涉及达成
共识难、资金筹措难、统筹兼顾要求高等问题。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刘李峰介
绍，住建部通过将“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作为主题教育“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建立加装电梯基层联系点等措施，积极梳理总结各
地的经验做法，支持各地加快破解加装电梯难题。

此外，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颁布实施，既对老
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也强调了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依法配合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的法律责任，这对促进居民形成加装
电梯共识等有积极作用。

“下一步，为全面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有效回应老百姓的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将进
一步摸清适合加装、较难加装、不适合加装的楼栋
底数，更有针对性开展推动和指导工作。努力提
升基层协商质效，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努力做好各
项保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搭建政企合作平台，鼓
励组织集中带量采购电梯设备，为居民争取价格
优惠、优质售后服务和质量保障。”刘李峰表示。

据新华社电

小区加装电梯引发纠纷咋化解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者8日从

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按照公安部统一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持续依法严厉打击互
联网侵权假冒犯罪活动，共破获相关案件
1700余起，集中打掉一批利用网购模式进
行欺诈式售假的犯罪团伙。公安部8日公
布打击网上侵权假冒犯罪10起典型案例。

10 起网上侵权假冒犯罪典型案例包
括盗版教辅图书、销售假冒品牌服饰、生
产销售伪劣消防器材、制售假冒品牌运动
鞋、制售假冒品牌手表等。

近年来，随着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快速
发展，消费领域制假售假犯罪活动持续向
网上转移，损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网
络消费环境。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针对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
高度关注的跨区域、系列性大要案件，坚
决摧毁犯罪窝点，坚决查处组织者、经营
者、获利者，坚决斩断非法利益链条。同
时，推动电商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网
上消费环境治理，有力遏制此类侵权假冒
行为多发高发势头。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
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各类侵权假冒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积极协同相关部门
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不断健全完善打击犯
罪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和各
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切实维护消费市场
秩序。同时，公安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在

“双11”网上购物高峰期，要增强法治意识
和防范意识，发现侵权假冒线索的，要保存
好支付记录、电子订单等购物凭证，及时向
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举报投诉。

父母去世后留下不少药品 通过
药转群出售260元处方药

1976年出生的廖华，此前在广州从事
会计、行政等工作。廖华回忆称，2023年8
月 9 日，她接到物业的通知，称有警察找
她，回家后发现来了很多警察，说她贩毒
了。她被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自己没有做
过这样的事。她被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警
方跨省抓捕，次日凌晨被取保。

廖华涉嫌贩毒，和她一个月前在微信
群中转卖260元药品的行为有关。

廖华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出生于上世
纪40年代，都有基础病，身体不太好，其中
父亲患有结直肠癌晚期，接受手术后还要
做化疗，这导致父亲不停地骨折，疼痛难
忍，于是医生开了一些止痛药。2023年1月
开始，父亲的身体日益变差，最终不幸去
世。两个月后，她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

廖华称，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些药，
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她询问医院、药店
等均被告知不回收，若私自丢弃，还会造
成污染和浪费。2023年7月，有病友告诉
她，可以进病友们组成的药转群，大家时
不时会在群里互相转让药品。随后，在病
友的推荐下，她加了一个药转群。

记者注意到，廖华加入的药转群几乎
满员，若想出手药品，只需往群里发药品
照片，有购买意向的人会留言，后面双方
通过私聊完成交易。

相关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7月8日，
一名昵称“王”的群友添加了廖华的微信，
廖华给对方发了父母留下药品的照片，并
询问对方要哪款药品，对方直接问“泰勒

宁和盐酸曲马多缓释片多少钱”。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双方约定，廖华出售5盒盐酸
曲马多缓释片和氨酚羟考酮片，并赠送2
盒已经开封使用过的这两款药品，共收取
对方260元。购药一方让廖华邮寄药品，留
下的收货地址在山东阳信县，收货人姓李。

廖华和昵称“王”的群友商量涉案药
品买卖。

公开资料显示，盐酸曲马多缓释片和
氨酚羟考酮片均是处方药，主要用来止
痛。

廖华称，父母留下的药品，除了上述
提及的盐酸曲马多缓释片和氨酚羟考酮
片，还剩下一些止痛药都免费送给了病
友，也卖了一些化疗的药品，其他像高血
压、补血等药品没有人要。

购药一方系吸毒人员 收到药后
向警方举报

廖华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在网售药
品时，买药一方曾表示：“我是以前溜过
冰，现在买不到了，用这些药代替！现在
还有点瘾！太难戒了。”“我不是病了，我
以前玩音乐抽大麻，现在不好找了！用这
个药代替它！”廖华问对方，“我卖这个药
给你会不会有问题呢？”对方回复称，“有
啥问题啊！我买了好多次了！”

对于上述聊天记录，廖华回应称，她
当时并不知道“溜过冰”是指吸过毒，根本
没想到对方是吸毒人员。聊天记录还显
示，出售药品时，廖华曾跟对方说，“我不
是专门卖药的，这药是我爸手术后因疼痛
医生开的止痛药。现在不需要了，觉得扔
了浪费才转让。”

案件材料显示，从廖华处购买药品的
人名叫董某祥，是山东阳信的吸毒人员。
一份笔录显示，收到药品不久，董某祥便
主动开车到当地派出所反映称，其从网上
买到了国家管制的药品，是未经处方就买
到的药品，这些药品都是精神麻醉类药
品，也可以算是毒品。当问及为什么要买
这些药品时，董某祥称，“我以前溜过冰，
现在买不到了，我最近想用这些药代替玩
玩，但是药买到后，我有点害怕了，我没使
用，我就把这些药品交到派出所来了。”

相关聊天截图显示，今年8月下旬，曾
联系廖华买药的微信账号又在药转群“冒
泡”，想加其他转让药品的群友。廖华表
示，她怀疑此人在“钓鱼”。

一审：贩卖毒品罪成立，被判缓
刑

2023年8月下旬，廖华涉嫌贩卖毒品
一案在阳信县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认为，廖华违反国家对毒品
的管理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贩卖国家规
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
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廖
华则称，她并没有意识到买药的人是吸毒
人员，对方称自己“溜过冰”，她当时没有
太在意，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吸过
毒。

2023年8月31日，阳信县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廖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
元。廖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记者注意到，一审判决书显示，廖华对
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无异议，并自
愿认罪认罚，但辩称，该药是其父亲离世留
下的，因为医院不回收才在微信转药群卖，
对问题不敏感，不知道有那么严重，不知道
溜冰是吸毒的意思等。对此，廖华向记者
表示，她不认为自己贩毒了，但出售处方
药，的确有过错在先，在律师的建议下，她
认罪认罚，是希望获得不起诉。

因不服一审判决，廖华选择上诉，并
在二审中更换了辩护律师。廖华的二审
辩护律师表示，涉案药品系廖华父亲去
世后留下的，廖华对药品的性质、功能的
认知停留在“治病”“止痛”层面；廖华在
药转群转让药品，是病友之间互相交换
所需药品的行为；廖华没有贩卖毒品的
动机、目的，她不是涉毒人员，贩卖毒品
的目的是为了牟利，但此案中廖华出售7
盒药品仅收取260元，扣除医院购买所花
的费用，并没有获利，也没有希望以此获
利。

2023年10月底，此案二审在滨州中院
开庭审理。廖华认为自己无罪，她的辩护
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目前，此案二审
尚未宣判。

本报综合消息

女子转卖父母生前处方药女子转卖父母生前处方药 被判贩毒罪被判贩毒罪

公安部公布依法严厉打击网上侵权假冒犯罪10起典型案例

因在病友药转群中转售260元的镇痛处方药盐酸曲马多缓释片和氨酚羟考酮片，广州“75后”女子廖华
（化名）遭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警方跨省抓捕，其所涉嫌的罪名是犯贩卖毒品罪。

2023年8月31日，阳信县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廖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
并处罚金1000元。廖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23年10月底，此案二审在滨州中院开庭审理。廖华认为自己无罪，她的辩护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
目前，此案二审尚未宣判。


